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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 2026 年
第三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发行办法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结合《2026年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人民币金融债券承销做市主协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制定

本次金融债券发行办法。本次发行的债券定性为政策性金融债券，

由国家给予信用支持。本次发行的债券适用于中国境内法律，解

释权归农发行所有。

一、招投标规则

本次发行采用固定面值、有价格标位及相应数量规定、单一

价格中标（荷兰式）的招标方式。

（一）本次发行的债券采用中央结算公司运营的中国人民银

行债券发行系统（以下简称发行系统）进行招投标。农发行统一

发标，承销商在发行系统的用户端进行远程投标。

（二）承销商应按照招标书所载限制条件进行投标，否则为

无效投标。

（三）承销商可在规定标位进行连续或不连续投标，最多可

投 20 个标位。

（四）本次发行的债券不设基本承销额。

（五）价格上下限、步长、基本投标单位等其他要素详见招

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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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记托管

中央结算公司根据农发行提供的到账确认书，为本次发行的

债券提供登记、托管、结算服务。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

结算系统（CMU）为“债券通”境外投资者提供相关服务。

三、应急措施

招投标过程中，如发生由于技术性或其他不可抗力产生的发

行系统故障，承销商应填制应急投标书，加盖预留印鉴并填写密

押后，在规定的投标时间内传送至中央结算公司，经双方电话确

认后生效，由中央结算公司代理完成投标。

四、分销认购

分销期：招标结束至 2026 年 2月 3 日为本次发行债券的分销

期，承销商在此期间组织分销。

分销对象：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境内外投资者。

分销价格：承销商按协议价格进行债券分销。

分销过户：承销商在其所承销的债券额度内进行分销。

五、信息报送

招标结束后，承销商应及时将境外认购人名单、投标量及中

标量报送农发行。

2026 年 2 月 3 日，中央结算公司应向农发行提供债券认购人

的托管名册。



附件2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 2026 年第三次发行
绿色金融债券的募集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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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发行人基本信息

一、注册名称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二、机构简介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是直属国务院领

导的我国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1994年挂牌成立，主

要职责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

础筹集资金，承担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

的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三、公司治理

农发行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国有独资政策性银行，构建

起由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驻行纪检监察组组成的公司治理

架构，遵循各治理主体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相互合作、协

调运转的基本原则，初步形成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

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农发行董事会现有10名董事，包括3名

执行董事（含董事长）、7名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包括

国务院有关部委选派的4名部委董事和股东单位选派的3名

股权董事，部委董事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人民银行各指派一名部委负责人担任，股权董事由财政部选

派。农发行高级管理层现有行长1名、副行长5名、董事会秘

书1名、其他高级管理人员1名，均具备良好专业背景、业务

技能、职业操守和从业经验。

四、经营范围

办理粮食、棉花、油料、食糖、猪肉、化肥等重要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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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收购、储备、调控和调销贷款，办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

水利建设、流通体系建设贷款，办理农业综合开发、生产资

料和农业科技贷款，办理棚户区改造和农民集中住房建设贷

款，办理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发展

及专项扶贫贷款，办理县域城镇建设、土地收储类贷款，办

理农业小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组织或参加银团贷款，

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等信贷业务；吸收业务范围内开户企事

业单位的存款，吸收居民储蓄存款以外的县域公众存款，吸

收财政存款，发行金融债券；办理结算、结售汇和代客外汇

买卖业务，按规定设立财政支农资金专户并代理拨付有关财

政支农资金，买卖、代理买卖和承销债券，从事同业拆借、

存放，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资产证券化，企业财务顾

问服务，经批准后可与租赁公司、涉农担保公司和涉农股权

投资公司合作等方式开展涉农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五、历史财务数据和指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农发行 2024 年

度、2023 年度和 2022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均出具

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未经特别说明，本募集说明书引

用的 2024、2023 和 2022 年的财务数据来自经审计的 2024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2 年度的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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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财务摘要和业务数据统计

项目 2024 年 2023 年 2022 年

总资产（亿元） 106504.55 99640.41 90863.99

贷款余额（亿元） 96369.29 87871.20 77368.56

总负债（亿元） 103208.5 96742.05 88326.76

向央行借款（亿元） 7566.06 8900.17 7464.40

应付债券（亿元） 82274.51 74985.85 67398.20

所有者权益（亿元） 3296.05 2898.36 2537.23

实收资本（亿元） 2260.00 2000.00 1770.00

账面利润（亿元） 570.11 461.93 392.72

所得税费用（亿元） 172.53 101.35 82.17

净利润（亿元） 397.59 360.58 310.55

平均资产利润率（%） 0.39 0.38 0.36

平均资本利润率（%） 12.84 13.27 13.07

不良贷款余额（亿元） 427.59 398.60 234.22

不良贷款率（%） 0.44 0.45 0.30

贷款拨备率（%） 4.36 4.43 4.02

表 2 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

项
900.87 1013.62 1098.50

贵金属 0.00 0.00 0.00

存放同业款项 3485.70 3530.34 3642.23

拆出资金 465.19 873.45 616.60

衍生金融资产 0.00 0.00 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994.32 999.50 4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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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36.71 11.76 13.50

发放贷款和垫款 92290.61 84093.03 74360.78

金融投资 7154.12 7999.86 9718.72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14.72 2084.24 2413.56

债权投资 5594.25 5858.60 7248.89

其他债权投资 0.00 0.00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5.15 57.01 56.27

长期股权投资 10.01 9.58 9.68

固定资产 151.54 142.62 140.87

在建工程 18.87 28.78 23.75

使用权资产 2.52 4.24 6.16

无形资产 11.26 11.59 9.22

商誉 0.18 0.18 0.18

长期待摊费用 0.40 0.47 0.55

抵债资产 0.42 0.47 1.23

递延所得税资产 925.09 872.28 747.18

其他资产 56.73 48.67 47.73

资产总计 106504.55 99640.41 90863.99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7566.06 8900.17 7464.4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

放款项
394.06 980.54 595.70

拆入资金 0.00 65.08 163.5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0.00 80.15 40.01

吸收存款 12405.72 11408.04 12201.52

应付职工薪酬 301.34 113.98 107.26

应交税费 136.94 146.47 125.40

其他应付款 84.81 17.94 17.27

租赁负债 2.14 4.07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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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6.08 8.79 178.27

应付债券 82274.51 74985.85 67398.2

递延所得税负债 0.19 0.41 0.39

其他负债 36.63 30.55 28.72

负债合计 103208.5 96742.05 88326.76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2260 2000.00 1770.00

其他权益工具 0.00 0.00 0.00

资本公积 0.17 0.17 0.17

其他综合收益 0.86 0.76 0.20

盈余公积 284.56 254.33 226.27

一般风险准备 240.00 240.00 240.00

未分配利润 498.74 391.23 289.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3284.34 2886.49 2525.65

少数股东权益 11.70 11.86 11.5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96.05 2898.36 2537.2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6504.55 99640.41 90863.99

表 3 利润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24 年 2023 年 2022 年

一、营业收入 1438.66 1457.43 1281.85

利息净收入 1378.64 1411.71 1216.70

利息收入 4013.63 3940.87 3525.38

利息支出 2634.99 2529.16 2308.68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7.92 -5.48 -2.89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0.71 0.31 0.46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8.63 5.79 3.35

投资收益 25.86 32.59 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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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联营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0.43 -0.10 0.4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8.93 14.23 22.74

汇兑损益 1.15 1.14 1.72

其他业务收入 0.44 0.73 0.26

资产处置收益 1.29 2.23 3.90

其他收益 0.27 0.29 0.34

二、营业支出 867.52 995.54 888.62

税金及附加 17.87 17.46 15.25

业务及管理费 474.85 299.70 288.50

信用减值损失 366.93 671.11 580.98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0.06 0.00 0.00

其他业务成本 7.81 7.27 3.89

三、营业利润 571.14 461.89 393.23

加：营业外收入 0.86 1.96 1.28

减：营业外支出 1.89 1.92 1.79

四、利润总额 570.11 461.93 392.72

减：所得税费用 172.53 101.35 82.17

五、净利润 397.59 360.58 310.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7.75 360.29 310.31

少数股东损益 -0.16 0.29 0.24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0.10 0.56 -1.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0.10 0.56 -1.12

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0.10 0.56 -0.7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0.00 0.00 -0.42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0.00 0.00 -0.4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0.00 0.00 0.00

七、综合收益总额 397.69 361.14 309.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97.85 360.85 3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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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0.16 0.29 0.24

表 4 现金流量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24 年 2023 年 2022 年

一、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395.96 -415.41 2475.13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1332.12 1433.86 1738.56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23.26 -126.47 124.65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4029.66 3945.93 3512.3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9.82 46.37 605.1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50.06 4884.28 8455.80

客户贷款和垫款净增加额 8553.5 10549.65 10565.26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83.63 -517.34 -3699.34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337.48 326.64 268.4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13.58 217.22 204.6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5.06 349.61 296.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6.26 635.52 59.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39.51 11561.30 7695.07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6589.45 -6677.02 760.7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9101.6 12003.20 8385.2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31.17 150.15 161.5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9 2.23 14.5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234.06 12155.58 8561.31

投资支付的现金 8228.38 10284.08 11528.5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4.87 24.05 18.03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1 0.00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243.26 10308.14 115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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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0.81 1847.44 -2985.2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21080.53 21588.83 16559.75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0.00 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080.53 21588.83 16559.7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3726.33 14191.79 10505.01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359.07 2008.88 1876.4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8 2.77 2.4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087.58 16203.44 12383.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92.96 5385.39 4175.9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0.12 0.16 1.6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

额
-605.57 555.97 1953.0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678.72 4122.75 2169.6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073.15 4678.72 41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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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农发行2025年第三期绿色金融债券（第

八次增发）。

二、债券发行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三、发行规模：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

四、债券期限和品种：3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券。

五、票面利率：1.59%。

六、发行方式：公开招标发行。

七、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

农发行支持绿色产业项目的贷款投放，依据《绿色金融支持

项目目录（2025年版）》（以下简称《2025年版目录》）的

界定和分类标准，募集资金拟支持的绿色产业项目分别属于

环境保护产业、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三

个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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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绿色产业项目筛选与决策

一、绿色产业项目类别

农发行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建立了合格的绿色产业项

目清单，本次遴选 26 个绿色产业项目，相应可发放贷款总

额度 83.50 亿元。依据《2025 年版目录》的界定和分类标准，

募集资金拟支持的绿色产业项目分别属于环境保护产业、生

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三个大类。拟支持项

目所属类别详见表 5。

表 5 拟支持项目所属类别

产业类型 项目类型
项目数量

（个）

拟投放金额

（万元）

环境保护产业
重点流域海域水环境治理 8 256,935.17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1 30,000.00

生态保护修复

和利用

农作物种植保护地、保护区建设和运营 5 157,100.00

森林资源培育和经营 4 127,000.00

水生态系统旱涝灾害防控及应对 3 100,950.00

基础设施绿色

升级
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量漏损控制建设和运营 5 163,000.00

合计 26 834,985.17

二、绿色产业项目筛选标准

在绿色产业项目筛选方面，农发行执行《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金融债券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农发

行金融债券管理办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绿色金融债券

发行和存续期管理操作规程（2024年修订）》（以下简称《农

发行绿债管理规程》）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绿色金融管理

办法（2025年修订）》制度中的规定，以确保绿色金融债券

募集资金投向绿色产业项目。绿色产业项目筛选时执行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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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绿色产业项目应真实合规，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对

于需履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审批程序的项目，应获得国家相

关部门的审批文件，具备合法投融资和建设条件，同时项目

应符合《2025年版目录》中有关绿色产业项目的界定标准。

在此基础上，针对绿色金融债券的发行，农发行建立了

绿色产业项目清单，遴选26个绿色产业项目，拟投放金额共

计83.50亿元。储备的绿色产业项目共涉及三个大类，包括

环境保护产业、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

三、绿色产业项目决策流程

在绿色产业项目决策流程方面，农发行执行《农发行金

融债券管理办法》和《农发行绿债管理规程》的规定，分内

部评审和外部认证两个阶段实施。

（一）内部评审。总行前台客户部门组织各分行条线根

据《2025年版目录》中绿色产业项目判定标准对绿色信贷项

目进行初选，收集项目资料，建立初选项目清单。

（二）外部认证。总行资金部门将初选项目清单及相关

资料提供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做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外部

认证工作。

经内部评审、外部认证通过的项目，纳入农发行绿色债

券储备项目库，并实施动态管理。按照主管、监管部门要求，

绿色债券募集资金到账后，总行前台客户部门指导条线，将

资金投放于《2025年版目录》规定的绿色产业项目清单对应

的贷款项目，并督导承贷主体将绿色债券资金全部用于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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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贷款项目，保证绿色债券资金专款专用。

经认证，农发行能够确保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

第39号》（以下简称人民银行第39号公告）《中国绿色债券

原则》及《2025年版目录》的规定筛选项目，并进行有效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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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三方独立评估认证

农发行聘请了联合赤道环境评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合赤道）对农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拟支持绿色产业项目的

合规性、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绿色产业项目筛选及决策、

信息披露及报告、拟投放绿色产业项目环境效益目标等方面

进行了认证。

一、认证范围

农发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对应的绿色产业项目。

二、认证目的

农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拟投放绿色产业项目与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符合性。

三、认证内容

1.绿色产业项目的筛选标准和决策程序；

2.募集资金用途、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

3.信息披露与报告制度；

4.绿色产业项目提名清单及环境效益目标。

四、认证标准

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绿色金融

债券有关事宜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

2.《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监督管

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8〕第 29 号）；

3.《绿色债券评估认证行为指引（暂行）》（中国人民

银行、证监会公告〔2017〕第 20 号）；

4.《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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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绿色债券原则》（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2022〕

第 1 号）；

6. 《 联 合 赤 道 绿 色 债 券 评 估 认 证 方 法 体 系 》

（LEIS0002-2021）。

五、认证工作

联合赤道针对本期绿色金融债券认证工作主要包括以

下方面：

1.评估农发行关于本次发行的管理政策和流程；

2.访谈相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员，了解政策和流程相关

的关键事项；

3.审查与项目评估及筛选相关的政策及管理文件；

4.审查提名项目的相关文件，确认项目合规性；

5.审查资金使用与管理相关的政策及管理文件；

6.审查信息披露及报告相关的政策及管理文件；

7.审查提名项目环境效益计算的准确性；

8.获取及审查相应的证据，以支持关键性结论。

六、环境效益评估和核算

联合赤道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批复文件等材料

中提取相关技术参数，采用原银保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项目

节能减排量测算指引方法学，对本次发行的绿色金融债券拟

支持绿色产业项目的环境效益进行了评估和核算，具体结果

如下：

本次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拟支持项目共计 26 个，涉

及环境保护产业、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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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绿色升级领域。联合赤道根据相关规范、标准及导

则要求，对募集资金拟支持项目的环境效益进行了复核和测

算。

经测算，本期绿色金融债券拟支持项目部分可量化的预

期环境效益包括但不限于：农田提升改造面积 16.75 万亩、

新建及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农田面积 49.55 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面积 13.20 万亩、灌渠整治长度 167.90 千米、堤防治

理长度 33.10 千米、湿地生态修复面积 664.25 公顷、供水

规模 71.80 万立方米/天、铺设及改造供水管网 6,199.30 千

米、铺设及改造污水管网 136.59 千米、铺设及改造雨水管

网 65.47 千米、河道治理长度 917.77 千米、造林面积

25,827.49 公顷、年固碳量 9.34 万吨、年释氧量 6.79 万吨、

调蓄库容 150 万立方米、河湖水库治理面积 5.33 公顷、土

地治理面积 1,000.82 公顷。

其中，部分环境效益按照项目拟投放金额占项目总投资

的比例进行折算，预计可实现：农田提升改造面积 6.02 万

亩、新建及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农田面积 15.09 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面积 7.55 万亩、灌渠整治长度 59.23 千米、堤防

治理长度 15.45 千米、湿地生态修复面积 264.54 公顷、供

水规模 25.56 万立方米/天、铺设及改造供水管网 2,301.01

千米、铺设及改造污水管网 62.17 千米、铺设及改造雨水管

网 21.87 千米、河道治理长度 332.23 千米、造林面积

6,242.94 公顷、年固碳量 2.43 万吨、年释氧量 1.77 万吨、

调蓄库容 61.42 万立方米、河湖水库治理面积 4.2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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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治理面积 800.0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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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

一、募集资金使用

（一）资金用途承诺。农发行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

于募集资金投向绿色产业项目的承诺书》中承诺：所募集资

金投放于《2025年版目录》规定的绿色产业项目，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募集资金闲置期间，农发行将严格按

照相关监管要求，根据实际需要将募集资金投资于非金融企

业发行的绿色债券或具有良好信用等级和市场流动性的货

币市场工具。

（二）资金投放与使用。本次发行的绿色金融债券募集

资金到账后，农发行各分支机构可根据遴选出的最终绿色产

业项目清单，使用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开展信贷投放，并

建立项目台账，记录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对项目资金的使

用进行专项台账管理。在债券存续期内，农发行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行内相关管理办法的

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

二、募集资金管理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为确保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

金专项用于拟支持的绿色产业项目，满足监管机构有关监管

要求，农发行执行《农发行金融债券管理办法》和《农发行

绿债管理规程》中规定的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

相关要求。

（二）专项台账管理。针对本次发行的绿色金融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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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行将建立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台账，对绿色金融

债券募集资金的到账、拨付及资金收回加强管理，保证资金

专款专用，在债券存续期内全部用于《2025 年版目录》范围

内的绿色产业项目。募集资金闲置期间，农发行将严格按照

相关监管要求进行资金的使用，募集资金最终需全部投放于

绿色产业项目，以充分实现专项台账管理、专款专用的目的。

（三）信息披露。农发行对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前及存续

期间的信息披露和报告做了如下安排：

1.债券发行前。农发行聘请联合赤道进行绿色金融债券

发行前认证，并公布认证意见。

2.债券存续期。农发行将严格按照《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人民银行第39号公告、《中国

绿色债券原则》和存续期披露管理相关规定的要求对债券信

息进行披露。债券存续期间，农发行将按季度向市场披露绿

色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每年4月30日前披露上一年度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年度报告和专项审计报告，以及本年度第

一季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并将上一年度绿色金融债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中国人民银行。

同时，农发行承诺按年度向市场披露由联合赤道出具的

评估报告，对绿色金融债券支持绿色产业项目发展及其环境

效益影响等实施持续跟踪评估。


